



梁财请〔2021〕9号            

梁河县财政局  梁河县扶贫办

关于上报2021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

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》（云财资环〔2020〕102号）文件精神。按照2021年3月26日梁河县委、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暨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21年第3次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将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370.82万元分配方案呈上，详情见附件。

妥否，请示。

附件：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配方案

 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梁河县扶贫办         

2021年4月1日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萍  18306979588）
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分配方案
根据2021年3月26日梁河县委、县政府脱贫攻坚专题会议暨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21年第3次会议精神，制定梁河县2021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1370.82万元分配方案，其中：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资金570万元，不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资金800.82万元，具体如下：
2021年中央林业改革发展项目资金1370.82万元，安排由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实施。具体明细如下：

（一）森林生态补偿246.84万元，不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（其中：补偿费30.3万元；管护费216.54万元）。

（二）天然林停伐补助553.98万元，不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（其中：补偿费292.5万元；县级管护费261.48万元）。

（三）国土绿化480万元,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（其中：森林抚育30万元；造林补贴450万元）。

（四）湿地等生态体系保护建设90万元,纳入2021年统筹整合（其中：林业有害生物防治20万元；林业科技推广70万元）。     


 梁河县财政局         梁河县扶贫办

   2021年4月1日


梁河县财政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1日印发　
李 瑜


        杨清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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